关于制作2009戛纳电视节参展宣传品的通知

首广协字（2009）第007 号

各会员单位：

为扎实有效地推动“走出去”工程，拓展会员单位电视剧作品的国际发展空间，协会定于2009年3月31日至4月3日参展“2009春季戛纳电视节”。现将此次活动宣传品印制的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展台海报：
本届戛纳节协会展区面积约80平方米，展台背板共设置30幅海报，其中六幅灯箱为1000×2000mm，其余喷绘为600×1500mm，每个参展单位可免费分用一幅（灯箱海报每幅加收人民币5000元，希望用灯箱海报的请尽快登记），请各参展单位选用最具代表性的参展作品素材，于2月28日前自行设计交由秘书处调整后统一喷制。
2、 参展剧目宣传品

（1） 参展剧目宣传品为封套插页设计。其中，封套用于协会参展团队介绍，插页用于宣传各公司参展剧目。
（2） 宣传品插页规格为200mm*275mm；材质为128克高级哑粉纸（太空梭）。协会将于2009年2月中旬公布插页规范小样，各单位可严格根据小样要求自行设计印制插页。
（3） 协会可代为设计印制插页，仅收取成本费用。有意由协会代为设计印制插页的单位请填写回执表，并连同宣传资料于2009年2月28日前传至协会秘书处。由协会代为设计印制插页的单位，请按要求提供以下资料：
1、文字资料：

1）剧目片名；
2）主创信息，其中题材、集数、主要演员、制片人、编剧、导演为必报内容；
3）剧情简介（每个项目的简介不超过200字）；

4）剧目合作意向；  

5）文字格式：Word文档；

以上文字资料均需中英对照并校对完毕。

2、图片资料：

1）单位logo（请提供JPG、AI格式大图）；

2）图片数量：每个剧目1-2副图片（供选择）；

3）图片格式：JPG格式；

4）图片分辨率：不小于300像素。

三、参展剧目视频材料：
戛纳电视节交易洽谈用视频资料由各单位自备自带。

同时，秘书处还将串编参展剧目片段，于展台现场循环播放。各单位提供的视频精彩片段，请于2009年2月28日前按如下要求提交：
（1）
长度：2—5分钟；

（2）
格式：清晰DVD格式；
（3） 声道：国际声道，带效果音；
（4）
刻录DVD光盘2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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